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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口江东新区专业服务业发展奖励专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为促进海口江东新区（以下简称“江东新区”）专业服

务业集聚发展，推动专业服务业高端化、国际化发展，我局

结合江东新区实际情况，研究制订了《海口江东新区专业服

务业发展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

法》”）。现就《管理办法》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出台目的

（一）起草背景

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

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。“4·13”

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多次重

要指示批示。2018 年 6 月 3 日，海南省委、省政府决定设立

海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点先行区域，成

为海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·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

文件精神的重要创新示范，以及展示中国风范、中国气派、

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。作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，

专业服务业的高端化、国际化发展对江东新区促进园区高质

量发展、推动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建设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

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二）起草依据

根据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、《国务院关于

同意在天津、上海、海南、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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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的批复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由

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》、《海南省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以及借鉴其

他先进地区的鼓励政策。

（三）出台目的

《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指出，江东新区要重点发展专业服务等产业。而现阶段江东

新区的专业服务业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，缺乏专项政策扶持

发展。有必要出台专项政策，结合行业特点、重点发展领域

等，促进江东新区专业服务业集聚发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，二十二条。

第一章是总则，对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实施主体、适

用对象、预算及绩效管理和不重复原则等内容给予说明。

第二章及第三章为具体支持条件及支持内容，分为经营

主体支持和行业促进支持。

一方面是针对经营主体给予三类支持：1.加快引进及培

育优质专业服务机构。为促进江东新区专业服务业国际化、

高端化发展，加强龙头带动，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效应，对于

当年新注册的专业服务机构按照营业收入规模，最高可给予

3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符合条件的重点专业服务业机构及

其分支机构等，最高可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集聚支持；为进

一步做大江东新区专业服务行业在地经济规模，对首次纳入

规模以上统计的专业服务业机构，可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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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。2.支持专业服务业机构争优创新。为支持机构专业化、

高端化发展，对获得国内外相关权威奖项的机构给予一次性

奖励，每家机构每年支持不超过 200 万元；对获得国内外权

威榜单较高排名的机构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单

一市场主体只能享受一次；对获得国际权威展览机构认证的

企业及项目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单一市场主体

只能享受一次。3.支持专业服务业机构开拓市场需求。支持

专业服务业机构多渠道开拓专业服务市场需求，促进实体经

济高质量发展，（1）对承接企业上市辅导服务的相关机构，

最高可按服务合同金额的15%、每年不超过50万元给予奖励；

（2）对直接为境外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离岸服务外包服务，

可按执行额的 1%、每年最高 50 万元给予奖励；（3）对提供

项目在海南省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实现交易的，按照实际交易

额的 1%、单个服务机构当年不超过 150 万元给予奖励；（4）

对有助于推动江东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高端国际性会议、

行业会议和活动等，按照活动场租的 80%、每届不超过 100

万元、连续补贴不超过三届给予补助；对参加消博会的，按

实际参展费用的 50%、每年最高 20 万元给予补助；（5）支

持文化产品原创。对原创开发游戏产品的，按其首年度内实

际收入的 15%、不超过 50 万元给予开发机构支持；在江东新

区进行产业化合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，给予最高不

超过 50 万元的研发资助。

另一方面针对行业相关主体从三个方面给予支持：1.支

持专业服务机构加大人才培育。按照海南省、海口市及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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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江东新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予以执

行。2.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行业集聚和促进作用。为充分发挥

行业协会对专业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，（1）对符合条件

的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可一次性给予 15 万元的运营费支持；

（2）支持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开展促进会员单位发展的服务

活动，最高可按活动审计核准金额的 30％、每年最高 5 万元

予以支持；3.支持产业基金投资扶持专业服务业。鼓励投资

基金投资江东新区专业服务业机构，促进专业服务业机构利

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。对投资江东新区在地经营的专业服务

业机构的，可按上一年度实际投资额的 5%、每年不超过 50

万元给予基金管理机构支持。

第四章明确《管理办法》的申请与审核流程。第四章明

确《管理办法》的监督管理流程。第六章为附则，包含了名

词解释和生效及期限等内容。

三、主要亮点

（一）聚焦重点产业给予支持

明确围绕法律服务、会计、审计及税务服务，评估服务，

咨询服务，文化创意服务，会展服务，知识产权服务等专业

服务业机构给予支持，并将根据产业发展需求，适时调整适

用领域范围。

（二）强化多角度支持领域

针对行业经营主体、行业协会、投资者等不同主体进行

考虑，并围绕经营主体的引进和培育、经营主体的做大做强

布局支持措施，助力专业服务业机构在江东新区的长远集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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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；并通过对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支持，鼓励各类机构发挥

引荐吸引作用，助力专业服务业机构招商引资布局；并提出

对产业基金等投资方的鼓励措施，助力专业服务业机构获取

更多资本市场支持，进一步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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